各省（市）高中学业水平成绩计算方案
一、 总则

1.  2014年实施工科试验班类招生的省（市）为：湖北省、福建省、江西省、河
南省、上海市、浙江省、江苏省、广东省、山西省、辽宁省、湖南省、四川省、重庆市。
2.  对于部分暂不采用高中学业水平成绩的省（市），高考投档成绩占比为70%，
综合素质测试成绩占比为30%。这些省（市）包括：湖北省、福建省、江西省、河南省、湖南省。
3.  填报志愿后面试的省（市）为：上海、湖北、河南、四川、浙江；其余各省

（市）在填报志愿前面试。

4.  高中学业水平成绩计入综合成绩的各省（市）计算方案见下文。
二、  各省（市）高中学业水平成绩计算方案

1. 上海市、浙江省、山西省、四川省、重庆市
当地高考总分：上海600分、浙江810分、山西750分、四川750分、重庆750分。高中学业水平各科成绩按照A=100分、B=85分、C=70分计算总分，将该总分按照满分为上海60分、浙江81分、山西75分、四川75分、重庆75分，折算分数并计入综合成绩，如下表所示：
	省份
	学业水平成绩满分
	科目
	分值折算方式

	上海
	60
	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历史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思想政治、信息技术
	60×（学业水平成绩总分/1000）

	浙江
	81
	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历史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思想政治、信息技术、
通用技术
	学业水平成绩满分×（学业水平成绩总分/1100）

	山西
	75
	
	

	四川
	75
	
	

	重庆
	75
	
	


2. 广东省、辽宁省
当地高考总分750分。学业水平成绩满分为75分。
考生高中阶段的三门学业水平考试成绩，须达到CCC及其以上（辽宁省须语文、数学和英语三门达到CCC及其以上），学业水平成绩按以下等级对应方式计入综合成绩：
A=25分、B=21分、C级=17分。
3. 江苏

当地高考总分480分。高中学业水平成绩满分为48分。其中选测科目物理必须达到A或者A+，另一门选测科目必须达到B及其以上，其他四门必测科目必须达到C及以上。具体分值计算如下：
物理：A+=16分、A=14分；
另一门选测科目：A+=12分、A=11分、B+=10分、B=9分；
其他四门必测科目：A=5、B=4、C=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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